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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地块描述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

地块中心点经纬度：E 119.61294763°，N 30.84052360°，地块四至范围：东至安

置房，南至安置房，西至道路，北至道路。根据地块选址意见书结合地块红线图

（详见附件 1），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住宅用地（安置地），地块总面积约 11588m2。

通过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了解到，调查地块自 1960年代开始追

溯，历史上一直为茶园，种植茶树，施氮磷肥、有机肥，使用少量农药，农药污

染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由于地块目前已开发建设，原有表层土已剥离，且原有

农药化肥用料较少，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农药对本地块的影响。2019年地块平

整，2021年开始建设安置房，目前地块内安置房已建成，部分居民已搬迁入住。

地块内未见外来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填埋等情况，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无家

庭作坊等，未发生过污染物事故等。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茶园、农居房、河流

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

发[2016]31号）、《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浙政发[2016]47号）、《浙

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浙环发〔2021〕21号）

等文件要求，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

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

测。（一）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

存或输送的；（二）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

堆放、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的；（三）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的；（四）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

不存在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的；（五）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

全，能够排除污 染可能性的。

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种植茶树，施氮磷肥、有机肥，使用少量

农药，农药污染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由于地块目前已开发建设，原有表层土已

剥离，且原有农药化肥用料较少，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农药对本地块的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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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安置地），属于（浙环发〔2021〕21号）文件中规

定的敏感用地，同时也是甲类地块，所以本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资料收集

通过现场踏勘、现场人员访谈和资料收集，了解了地块及周边的环境状况相

关资料。

（3） 结果分析

通过资料分析、周边地块调查情况及现场踏勘，地块内无明显疑似污染源，

周边地块也无明显疑似污染源，因此本地块及周边地块的活动对本地块的环境影

响较小。

（4）结论

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第二阶段污染状况调查。即第一阶段调查就可

结束，满足规划用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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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地块基本情况概述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东至安置房，南至

道路，西至道路，北至道路。

根据业主单位提供的《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规划用地红线图》，本次

调查地块面积约 11588m2，规划用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安置地）。

根据对天子湖镇高禹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天子湖镇环保所、业主单位等人员访谈

了解，调查地块 2019 年以前一直为茶园。种植茶树，施氮磷肥、有机肥，种植过程

中使用少量农药，农药污染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由于地块目前已开发建设，原有表

层土已剥离，且原有农药化肥用料较少，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农药对本地块的影响。

2019年地块开始平整，平整过程为将高处的土壤填至低处，无外来填土，地块现状为

安置房。地块内未发生过污染事故。

1.2 项目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浙政发[2016]47

号）、《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环发[2021]21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要求，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茶园，本次规划调整为住宅用地（安置地），根据《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年 11月），属于

住宅用地（安置地），为浙环发[2021]21号文中甲类用地，因此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

1.3 调查报告提出者、调查执行者、撰写者

调查报告提出者：安吉县天子湖镇人民政府

调查执行者、撰写者：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三方检测单位：浙江鸿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吉县天子湖镇人民政府委托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本次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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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状况现状调查工作。我公司接到委托后，及时对该地块及临近地块进行了资料收

集和现场踏勘，并对天子湖镇高禹村村委会、天子湖镇环保大队、业主单位等相关人

员进行了访问调查。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信息，通过分析判断地块所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最终编制了《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2023年 6月 1日，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会同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

召开了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会，会后，我单位根据专家评

审意见（附件 8）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 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备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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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及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对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合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初步判定地块内

是否存在疑似污染区域，是否存在本地块与周边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性，明确地

块及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可能污染源，明确地块是否需要启动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及风险评估，为地块后续开发利用管理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及报告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卫星影像图以及实地调查，对调查范围进行框定并进行调查，并根据现场专

业判断对疑似污染区域进行调查。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

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地块复杂性、污染特点、环境条件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

术水平，制定可操作性的调查方案和采样计划，确保调查项目顺利进行。

2.2 调查范围

本项目调查范围为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及周边疑似污染区域，地块四

至范围：东至安置房，南至道路，西至道路，北至道路，地块总占地面积 11588m2。

本次地块范围详见图 2-1、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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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红线范围图

J1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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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规划用地红线图

表 2-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国家坐标系）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经度 E 纬度 N

J1 3413469.1101 462954.8002 119°36′45.97419″ 30°50′29.48664″

J2 3413468.2043 463006.7060 119°36′47.90538″ 30°50′29.47699″

J3 3413453.6780 463010.4674 119°36′48.08884″ 30°50′28.98453″

J4 3413421.9494 463006.1509 119°36′47.90538″ 30°50′27.96100″

J5 3413378.6204 462993.0299 119°36′47.35499″ 30°50′26.58020″

J6 3413366.2234 462999.6009 119°36′47.60605″ 30°50′26.20362″

J7 3413353.5244 462999.5739 119°36′47.59639″ 30°50′25.77876″

J8 3413349.5764 462995.7109 119°36′47.46121″ 30°50′25.63392″

J9 3413349.1864 462988.5199 119°36′47.17153″ 30°50′25.63392″

J10 3413329.3564 462980.8599 119°36′46.89151″ 30°50′24.98697″

J11 3413332.0594 462996.8409 119°36′47.49983″ 30°50′25.08353″

J12 3413293.7381 462998.2950 119°36′47.54811″ 30°50′23.82825″

J13 3413294.2974 462992.3979 119°36′47.33568″ 30°50′23.84757″

J14 3413280.0194 462990.4659 119°36′47.26809″ 30°50′23.39373″

J15 3413275.3374 462997.8489 119°36′47.55777″ 30°50′23.25855″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 8 -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经度 E 纬度 N

J16 3413261.4244 462995.0599 119°36′47.42259″ 30°50′22.78541″

J17 3413257.3391 463003.4699 119°36′47.75089″ 30°50′22.62126″

J18 3413244.8065 463003.1467 119°36′47.73158″ 30°50′22.26399″

J19 3413245.6750 462953.4250 119°36′45.88729″ 30°50′22.26399″

J20 3413268.5767 462953.5910 119°36′45.87763″ 30°50′22.98819″

J21 3413268.7176 462945.5155 119°36′45.56864″ 30°50′23.01715″

J22 3413337.4076 462946.7433 119°36′45.60727″ 30°50′25.23802″

J23 3413337.5450 462938.8698 119°36′45.30793″ 30°50′25.24285″

J24 3413360.2907 462939.1128 119°36′45.32724″ 30°50′25.99119″

J25 3413390.6054 462947.9490 119°36′45.66520″ 30°50′26.95678″

J26 3413414.0784 462945.8519 119°36′45.55899″ 30°50′27.75823″

J27 3413435.0204 462915.5909 119°36′45.80038″ 30°50′28.43414″

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5.1.1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8.31发布，2019.1.1起施行；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第三次修正；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第 42 号，2017 年 7

月 1日施行；

（6）《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17年第 72号；

（7）《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号；

（8）《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一件事”改革 4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浙环发〔2021〕24号）；

（9）《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

发[2016]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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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

2.3.2 技术导则与标准规范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年第 72号）；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年

11月）；

（6）《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

（环办土壤[2019]47号）。

2.3.3 其他

（1）《天子湖镇天和新村安置小区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核工业湖州工程

勘察院，2018年 11月）；

（2）《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规划用地红线图》（2022年 3月）；

（3）《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环境

保护厅，2015年）。

2.4 调查方法

2.4.1 工作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所规定的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程序，本次调查首先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经初步分析，安

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历史一直为茶园，地块内无工业企业，无外来堆土及填

土；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田和居民区等，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相邻地块对本地块产生

影响较小。

本次调查工作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一阶段，具体调查工作程序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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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本次调查总体工作内容及流程

2.4.2 调查方法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调查结果分析以及调

查报告编制。本项目采取的调查方法是在了解委托单位的调查要求后，进行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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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地块资料、标准和规范的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地块及周边是否存在可能污

染源，最后编制调查报告，得出相应的评价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调查方法具体如

下：

1、前期基础信息收集及调查

在正式开展本工作前，尽量收集当地农业、环境、地质、水文等各方面的信息，

以及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信息：

①根据现场走访，历史影像调查等，确定地块内历史变迁情况。明确地块内历史

上是否存在产生污染的生产或生活活动。

②工作组人员将通过观察、异常气味辨识等现场快速检测设备辨别现场环境状况

及疑似污染痕迹。现场踏勘过程中发现的污染痕迹、地面裂缝、发生过泄漏的区域及

其他怀疑存在污染的区域应拍照留存。

③我单位工作组将通过当面、电话咨询、书面调查等方式进行人员访谈。

④根据《天子湖镇天和新村安置小区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核工业湖州工程

勘察院，2018年 11月）等前期资料收集，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

地块地面形状、可能的环境污染等实际情况。

2、调查报告编制

根据前期基础信息调查及资料分析，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等技术导则要求，进行地块调查报告的编制，对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

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意见及建议。

2.5 调查执行说明及调查结果简述

2.5.1 调查执行说明

首先收集各类资料，对调查范围进行确认。现场踏勘初步了解地块内现状，通过

人员走访调查了解历史情况，分析判断地块及周边是否存在疑似污染区域，明确是否

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5.2 简述调查结果

根据前期调查，本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山地。地块内无工业企业、无家庭作坊等，

历史上无工业废水管道等，无明显工业固废倾倒、填埋现象，未发现明显污染痕迹。

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田和居民区，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对本地块无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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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本次第一阶段调查活动可结束，地块满足规划用地

要求，可安全开发利用。

2.6 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结合地块内实际

情况调查，确定调查报告撰写提纲如下。

表 2-2 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序号 章节标题 二级标题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前言

项目背景
结合地块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

明确地块调查背景

调查报告提出者、调

查执行者、撰写者

明确项目由来，明确调查报告提出者、调

查执行者、撰写者

第二章 概述

调查目的及原则 明确目的和原则

调查范围 明确本次调查地块范围

调查依据 梳理国家、浙江省相关编制依据

调查方法 简述开展项目调查的程序和方法

调查执行说明及调

查结果简述

简述调查过程，调查程序，调查方法等调

查相关的内容及执行说明，明确调查结论

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列明调查报告撰写提纲

第三章 地块概况

地块基本情况概述 地块名称、位置、规划情况等基本信息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介绍气象、水文、地质地貌、地表水、地

下水等自然环境状况

敏感目标
对地块周边现状及敏感保护目标进行统

计汇总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

历史

根据现场踏勘的情况和历史卫星影像、人

员访谈、地块资料收集等，明确地块现状

信息，历史使用及变迁情况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

状和历史

通过历史卫星影像、人员访谈、地块资料

收集等，汇总分析地块内历史使用情况及

变迁情况

第四章 资料分析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

料收集和分析

政府和权威机构的资料收集情况及资料

分析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

析
与地块相关的资料收集情况及资料分析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

析
其他类型的资料收集情况及资料分析

第五章

现场踏勘

和人员访

谈

现场踏勘情况
介绍现场踏勘过程中关于地块的详细情

况

人员访谈情况 走访地块相关人员，汇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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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标题 二级标题 主要内容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

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分析

分析地块内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

处置情况

各类储罐内的物质

和泄漏评价
分析地块内储罐相关情况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的处理评价

分析地块内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情况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分析评价地块内管线、沟渠情况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

的环境因素分析
分析地块内及周边污染物迁移相关情况

第六章
结果和分

析
/ 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分析地块土壤可

能存在的污染源情况

第七章
结论和建

议

结论 汇总分析，得出总结论

建议 对后续地块管理提出建议

不确定性分析
对调查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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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地块基本情况概述

3.1.1 地块基本信息

地块名称：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

地块地址：调查地块位于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地块四至范围：东至安

置房，南至道路，西至道路，北至道路，地块总占地面积 11588m2。地块中心点经纬

度：E 119.61294763°，N 30.84052360°。地块地理位置详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地块规划情况

本次调查地块总面积 11588m2，根据《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规划用地

红线图》，本次调查地块规划用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安置地）。对照《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年 11月），属于住宅用

地（安置地）。具体规划详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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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调查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图

3.2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3.2.1 地理位置

湖州市位于地处北纬 30 度 22 分至 31 度 11分之间、东经 119 度 14 分至 120

度 29分，东西长度 126公里，南北宽度 90公里，处于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紧邻

江苏、安徽两省，辖德清、长兴、安吉三县和吴兴、南浔两区。面积 5820平方千米

安吉县位于长三角腹地，是浙江省湖州市的市属县，与浙江省的长兴县、湖州市

吴兴区、德清县、杭州市余杭区、临安区和安徽省的宁国市、广德市为邻。在东经

119°14′~119°53′和北纬 30°23′-30°53′之间，县域面积 1886平方公里。

调查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高禹村是由原东阳村、和平村、四庄村合

并而成的一个行政大村，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北部，东连吴址村，南接南店村，西毗

邻安徽广德县，北邻长兴泗安村，04省道穿境而过，是两省三县交界处，村域总面积

15.8平方公里。全村辖 47个村民小组，1518户，总人口 6016人（2020年数据）。

3.2.2 气象资料

安吉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特点：季风显著、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降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B8%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B7%9E%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85%B4%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85%B4%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B8%85%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9%E6%9D%AD%E5%8C%BA/1611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5%AE%89%E5%8C%BA/132175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9B%BD%E5%B8%82/33552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BE%B7%E5%B8%82/1997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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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光温同步、日照较多；气候温和、空气湿润；地形起伏高差大、垂直气候较明

显；风向季节变化明显，夏季盛行东南风，冬季盛行西北风。常年（气候统计值 1981

年~2010年）平均气温 16.1°C，年平均日较差 9.8°℃，年降水量 1423.4毫米，年雨日

152.8天，年日照时数 1771.7小时。

按照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 10°C为冬季，高于 22C为夏季，介于 10~22°C之间

为春、秋季的气候划分，安吉四季特点是冬夏长，春秋短。冬季始于 11月下旬，止

于次年 3月中、下旬；夏季始于 5月下旬，止于 9月中、下旬；因秋季冷空气活动早，

来势猛，降温快，所以秋季比春季更短些。常年春季 71天、夏季 121天、秋季 59天、

冬季 114天。

3.2.3 地形地貌

湖州市地势大致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部多山，最高峰龙王山海拔 1587米。东

部为平原水网区，平均海拔仅 3米左右。有东苕溪、西苕溪等众多河流。湖州的地形，

西倚天目山脉，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 15座，其中龙王山高 1587米。

安吉县境内天目山脉自西南入境，分东西两支环抱县境两侧，呈三面环山，中间

凹陷，东北开口的“畚箕形”的辐聚状盆地地形。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县境南端龙王

山是境内最高山，海拔 1587米，也是浙北的最高峰。山地分布在县境南部、东部和

西部，丘陵分布在中部，岗位分布在中北部，平原分布在西苕溪两岸河漫滩，各占面

积 11.5%、50%、13.1%和 25.4%。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地貌上属低山丘陵区。

3.2.4 水文水系

安吉县内主要水系为西苕溪。它的上游西溪、南溪于塘浦长潭村汇合后，形成西

苕溪干流，然后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县境，于小溪口出县。沿途有龙王溪、浒溪、里溪、

浑泥港、晓墅港汇入。西苕溪县内流域面积 1806平方公里，主流全长 110.75公里。

出县后过长兴经湖州注入太湖，再入黄浦江。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

案（2015）》可知，该地块附近地表水流向为自西向东，流向地表水体苕溪 27，所属

流 域 为 太 湖 ， 水 系 为 苕 溪 ， 该 河 段 水 功 能 区 为 工 业 用 水 区 （ 编 码 ：

330523FM210107000340）；起始断面为溪港村，终止断面为小木桥，长度为 17.4k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7%8E%8B%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8%8B%95%E6%BA%AA/38646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8%8B%95%E6%BA%AA/21111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9B%AE%E5%B1%B1%E8%8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9B%AE%E5%B1%B1%E8%8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7%8E%8B%E5%B1%B1/125079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7%8E%8B%E5%B1%B1/125079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8%8B%95%E6%BA%A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5%A6%E6%B1%9F/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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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水质为 III 类。具体水环境功能区划图见图 3-3。

图 3-3 本地块所在区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3.2.5 地质及水文地质概况

3.2.5.1 地层结构特征

根据地块东侧约 310m处天和新村安置区（图 3-4）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天子

湖镇天和新村安置小区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核工业湖州工程勘察院，2018年

11月），调查地块区域属低山丘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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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调查地块与参考地块相对位置图

在本次勘察深度范围内，地块所在区域岩土层可划分为 4个岩土工程层，其中④

层可细分为 2个亚层，共计 5个岩土工程单位层。岩性特征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①层素填土：灰黄色，松散，稍湿，大部分地段顶部有一层约 20~40cm的耕植土，

其下以粘性土为主，局部含少量碎石。层厚 0.20～3.9m，中高压缩性，全场地分布。

②层黏土：灰黄、黄褐色，硬塑～硬可塑，湿，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中等压

缩性，局部夹高岭土（除场地东北角和场地中南部区域外其他区域高岭土含量较高），

含铁锰质氧化物结核，局部相变为粉质黏土。层顶埋深0.50～3.70m，层厚0.50～6.80m，

大部分场地分布。

③层粉质黏土夹砾砂：灰黄、黄褐色，硬可塑，湿，局部夹砾砂、角砾等，含量

20%-30%，局部含高岭土，含铁锰质氧化物结核。层顶埋深 0.60～5.40m，层厚 0.70～

5.80m，部分场地分布。

④-1层全风化砾岩：紫红色，原结构基本破坏，岩石风化呈含砾砂土状，手可掰

开，干钻不易进。层顶埋深 0.20～8.90m，层厚 1.00～7.60m，全场地分布。

④-2层强风化砾岩：紫红色，岩石风化成碎块状和砂状，岩性软，易击碎，锤击

声哑，手可辦碎。层顶埋深 2.00～12.20m，层厚 1.90～9.00m，全场地分布。未揭穿。

地层分布情况详见下表，部分点位工程地质剖面图详见图 3-1。

3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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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层分布情况统计表

地层

编号
地层名称 层顶埋深（m） 层厚（m）

室内渗透系数

Kh Kv

(cm/s) (cm/s)

① 素填土 0.00 0.20～3.9

② 黏土 0.50～3.70 0.50～6.80 2.5E-07 1.1E-07

③ 粉质黏土夹砾砂 0.60～5.40 0.70～5.80

④-1 全风化砾岩 0.20～8.90 1.00～7.60 2.9E-08 3.1E-08

④-2 强风化砾岩 2.00～12.20 1.90～9.00

图 3-5 部分点位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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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标红框位置为引用工程地质剖面图所在位置）

3.2.5.2 水文地质特征

根据《天子湖镇天和新村安置小区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2018年 11月），勘

查场地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①、②层土孔隙内，

水量较贫乏，迳流一般，水动态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影响明显，年变幅 1.00~1.50m左

右；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下部基岩裂隙中。勘探时测得地下水水位埋深在 0.3m~4.7m

不等。

根据工程勘察报告水文调查结果，地块所在区域整体上地下水西北侧较高，东南

侧较低，地下水整体流向为从西北流向东南。具体地下水流向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 21 -

图 3-7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示意图

3.3 敏感目标

地块周围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居民区和农田，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具

体信息见表 3-2和图 3-8。

表 3-2 地块周围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敏感类型 方位 与地块最近距离(m)

1 南湖监狱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东北 320

2 安置房 住宅用地 东侧 紧邻

3 河流 地表水 南侧 120

4 天禾新村安置区 住宅用地 东侧 310

5 新家安置房 住宅用地 南侧 60

6 社会福利中心（养老院）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南侧 470

7 丰和苑 住宅用地 南侧 300

8 和苑 住宅用地 南侧 700

9 西阳村 住宅用地 西南侧 750

10 百屋徐家 住宅用地 西南侧 700

11 农田 农用地 西侧 紧邻

12 农田 农用地 北侧 紧邻

本次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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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地块周围敏感目标分布图

3.4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 地块的使用现状

我单位技术人员于 2023年 3月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根据现场踏勘情况了解，

踏勘期间调查地块安置房已建成，部分居民已于 2022年 12月入住。地块内无生产污

水管线，地块周围堆土为原地块茶园平整过程中留存，地块内无外来堆土，地块内未

发现其他工业固废等堆放填埋等情况。

调查地块现状遥感影像和地块内照片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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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地块现状遥感影像图

①地块内北侧空地 ②地块内东北侧（安置房）

①

④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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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地块内东南侧（安置房） ④地块内西侧（安置房）

图 3-10 地块内现状照片（编号为拍照位置）

3.4.2 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3.4.2.1 地块历史变迁情况调查

通过查阅地块历史卫星影像资料、人员访谈以及现场踏勘了解，地块为高禹村集

体土地。2019年以前为茶园，种植茶树，茶树种植面积约 2400m2,种植茶树期间主要

施氮磷肥、有机肥，使用少量有机农药，农药污染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由于地块目

前已开发建设，原有表层土已剥离，且原有农药化肥用料较少，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

农药对本地块的影响。

地块现状为安置房，部分居民已经入住，地块内未发现外来工业固废、外来土等

倾倒填埋情况，现场无明显污染痕迹。

地块历史变迁情况详见表 3-3。

表 3-3 地块历史变迁表

地块名称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土地用途 土地所有权 地块使用者

安吉县天子

湖镇 020-39-2
地块

上世纪 60年代 2019年 茶园

高禹村集体 高禹村2019年 2021年 在建安置房

2019年 至今 安置房

3.4.2.2 地块历史影像图

该地块最早影像图可追溯到 60年代。根据卫星影像图可知，2019年以前为茶园，

由茶树覆盖，2019年地块开始平整。地块历史影像图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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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历 史

（60年代）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地 块 历 史

（70年代）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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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历 史

（1998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地 块 历 史

（2006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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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历 史

（2008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地 块 历 史

（2011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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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历 史

（2014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地 块 历 史

（2017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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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历 史

（2018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地 块 历 史

（2019年）

地块所在位

置主要为茶

园，种植茶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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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块 历 史

（2022年）

安置房已建

成

图 3-11 地块内历史变化影像图

3.4.3 地块污染物识别

通过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及对用地单位、地块所在地附近居民或工作人员的访

谈，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林，地块内主要为茶树，茶树种植面积约 2400m2,种植

茶树期间主要施氮磷肥及有机肥，使用少量农药，农药污染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由

于地块目前已建成安置房，表层土壤已发生扰动剥离，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农药对本

地块的影响。经人员访谈了解，地块历史和现状均无工业企业，无工业废水及固废产

生，地块内无工业活动的污染影响。

3.4.4 地块地面修建及地下设施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了解，地块内 2019年以前一直为茶园，地块内主要为茶树。地块

内历史上不存在市政生活污水管网，无地下设施、储罐及工业污水管线等设施。地块

内 2022年已建成居民安置房，地块内现有市政生活污水管网、雨水管网（深度约为

1m），布设情况见下图。无地下设施、储罐及工业污水管线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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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地下管网布设图

3.5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5.1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

调查地块相邻区域主要为农田和居民区等，地块四至范围：东至安置房，南至道

路，西至道路，北至道路，地块总占地面积 11588m2。地块外东侧为安置房，东北侧

为南湖监狱；地块外西北侧有一处在建工地；地块外东侧为天和新村安置房；地块外

南侧为新家安置房及丰和苑；地块外东南侧为为天禹农业、安吉天禹汽修及社会福利

中心养老院等。

调查地块周边地块使用现状见表 3-4和图 3-13。

表 3-4 调查地块周边土地使用信息

序号 方位 与地块最近距离(m) 使用现状 用地情况

1 东北 320 南湖监狱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 东侧 紧邻 安置房 住宅用地

3 南侧 120 河流 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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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方位 与地块最近距离(m) 使用现状 用地情况

4 东侧 310 天禾新村安

置区

5 南侧 60 新家安置房 住宅用地

6 南侧 470 社会福利中

心（养老院）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7 南侧 300 丰和苑 住宅用地

10 西南侧 700 百屋徐家 住宅用地

11 西侧 紧邻 农田 农用地

12 北侧 紧邻 农田 农用地

图 3-13 相邻地块现状遥感影像图

3.5.2 相邻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根据地块区域历史资料、卫星影像图和人员访谈获知，地块红线外周边地块历史

上主要为居民区和农田等。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详见下表和下图。

表 3-5 地块周边历史使用情况

方位 最近距离 历史使用情况

东北侧 约 320m 历史上为农田、池塘，2018年开始新建南湖监狱，2021年建成

北侧 约 70m 历史上一直为农田、池塘。

西北侧 约 310m 历史上一直为农田，2022年为在建工地。

东侧 约 320m 历史上为农田，2017年建道路，2021年新建天和新村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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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 最近距离 历史使用情况

南侧 约 50m 历史上一直为农田，2021年开始建设新家安置房

西侧 约 50m 历史上主要为农田

东南侧 约 350m
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和居民区，2016年建成安吉县高禹养老院，2020年养老

院区域新增天子湖镇社会福利中心，2020年福利中心以北建成天禹农业和

安吉天禹汽修厂

地块周边历

史（2007年）

地块周边主

要 为 农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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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09年）

调查地块周

边无明显变

化，主要为

农用地及农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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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13年）

调查地块周

边无明显变

化，主要为

农用地及农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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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14年）

调查地块周

边无明显变

化，主要为

农用地及农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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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18年）

调查地块周

边无明显变

化，主要为

农用地及农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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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20年
2月）

调查地块周

边无明显变

化，主要为

农用地及农

居，地块东

北侧南湖监

狱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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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20年
11月）

地块东侧及

南侧安置房

已 投 入 建

设。

南湖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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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历

史（2022年）

地块外东

北侧南湖

监狱建设

完成，地块

外西侧紧

邻新建安

置房，地块

外东侧新

建天和新

村安置房，

地块外东

南侧新建

天禹汽修

厂。其他区

域无明显

变化。

图 3-14 地块周边历史变化影像图

3.5.3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本次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农田及居民区，可能对地块产生污染影响的主要为天禹

农业（西南侧约 350m）和安吉天禹汽修厂（西南侧约 320m）。

3.5.3.1 天禹农业

天禹农业位于调查地块外东南侧约 350m，主要在水稻种植前进行水稻育秧，收

割季节时进行稻谷烘干加工、粮食收储，不涉及其他生产加工活动，水稻育秧和稻谷

加工污染影响较小，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新家安置房

丰和苑

天禾新村

安置区

南湖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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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天禹农业位置及厂区分布示意图

3.5.3.2 天禹汽修

天禹汽修位于本次调查地块东南侧约 320m处（图 3-16），地下水相对下游区域，

现场踏勘了解，天禹汽修主要进行汽车维修，不涉及洗车等服务。经生态环境管理部

门调档发现该企业未开展过环评，参照同类汽车维修企业环评资料，汽车维修主要工

艺及产污情况分析如下。

天禹农业

350m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 42 -

图 3-16 安吉天禹汽修位置示意图

（1）主要原辅材料

参考同类环评资料，汽车维修主要涉及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6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1 机油

2 汽车零配件

3 轮胎

（2）生产工艺流程

汽车维修主要工艺流程图如下：

天禹汽修

3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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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汽车修理工艺及产污流程图

（3）污染物产排情况

废水：不涉及洗车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固废：主要为汽车维修产生的废旧零部件、废轮胎、废机油、废油桶等。

（4）对本地块污染影响

汽车维修过程可能存在少量机油等跑冒滴漏，主要污染因子为石油烃（C10-C40）。

由于该汽修厂位于本地块地下水下游区域且距离较远，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3.5.3.3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汇总

相邻地块可能对地块产生污染影响的主要为安吉天禹农业（东南侧约 300m）和

安吉天禹汽修厂（东南侧约 320m）。安吉天禹农业主要在水稻种植前进行水稻育秧，

收割季节时进行稻谷烘干加工、粮食收储，不涉及其他生产加工活动，水稻育秧和稻

谷烘干加工污染影响较小，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根据分析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

向从西北流向东南，安吉天禹汽修厂位于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下游，且距离较

远，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3.6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调查、现场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地块内早期主要为茶园，种

种植茶树，施氮磷肥、有机肥，使用少量农药，农药污染主要集中于土壤表层，由于

地块目前已开发建设，原有表层土已剥离，且原有农药化肥用料较少，因此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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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农药对本地块的影响。

2018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年地块开始平整，2021年开始建设安置房，2022

年安置房建成。地块历史无工业企业和家庭式手工作坊，地块内不涉及化学品储存或

堆放，不涉及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现场踏勘未发现存

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存在异味的区域。

相邻地块可能对地块产生污染影响的主要为安吉天禹农业（东南侧约 350m）和

安吉天禹汽修厂（东南侧约 320m）。安吉天禹农业主要在水稻种植前进行水稻育秧，

收割季节时进行稻谷烘干加工、粮食收储，不涉及其他生产加工活动，水稻育秧和稻

谷烘干加工污染影响较小，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根据分析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

向从西北流向东南，安吉天禹汽修厂位于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下游，且距离较

远，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无工业污染源，对本地块土壤与地下水造成

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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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分析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需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

料、地块相关记录、相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五部分。

通过资料查阅、信息检索、人员访谈等形式尽可能地收集和分析上述五个方面的资

料，并将其中的关键信息进行梳理，基本掌握地块情况。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主要为：

（1）《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 地块规划用地红线图》（2020 年 12 月 1 日），

资料显示调查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总用地面积 11588 平方米，用地性

质为住宅用地（安置地），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试行）》（2020 年 11月）属于住宅用地（安置地）。

（2）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

区划分方案（2015）》可知，该地块附近地表水流向为自西向东，流向地表水体苕

溪 27，所属流域为太湖，水系为苕溪，该河段水功能区为工业用水区（编码：

330523FM210107000340）；起始断面为溪港村，终止断面为小木桥，长度为 17.4km，

目标水质为Ⅲ。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地块资料主要为《天子湖镇天和新村安置小区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报告》（核工业湖州工程勘察院，2018 年 11月），根据工程勘察报告分析，调查

地块区域属低山丘陵区，地块所在区域整体上地下水西北侧较高，东南侧较低，地

下水整体流向为从西北流向东南。

本次收集到《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1-22、2021-23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

告》（紧邻本次调查地块西北侧及东侧，相对位置见图 4-1）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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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1-22、2021-23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安吉

县天子湖镇 2021-22、2021-23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标准，符合“住

宅用地（农村宅基地）”的规划用地要求，本次调查地块后续无需针对土壤及地下

水开展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由此证明本次调查地块区域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

污染。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1）根据地块内和相邻地块的现场踏勘得知，该调查地块无工业生产情况，

地块内无地下设施，现场土壤无异味；现状周边敏感点主要由居民区、农田组成，

周边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2）根据历史影像图资料、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该地块历史用地性质为山

地，历史没有发生大的变迁。地块外主要为居民区及农田，无工业企业等可能污染

源，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3）根据人员访谈得知，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用地、规模化养殖历史，历史

上不涉及工业用地情况下产品、原辅料的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以及废水废气

排放，地块内不涉及各类槽罐使用、不涉及管线、沟渠等。

本次调查地块

2021-22 、

2021-2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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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情况

（1）踏勘方法和程序

本次调查对地块现状进行了实地勘察，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块的现状

与历史，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

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现场踏勘的重点：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

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

蚀的痕迹，各种储罐与容器，排水管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弃物堆放地，

井等。同时应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

院、行政办公区、商业区、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公共场所等地点，并在报告中明确

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现场踏勘的方法：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像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

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

（2）现场勘查结果分析

①地块现场调查

根据现场踏勘，目前地块内主要为安置房。地块外紧邻区域主要为居民区和农

田。根据现场调查，地块内无明显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无明显有毒有

害物质的痕迹。

②储罐及其他地下设施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及相关资料收集，地块内不存在工业生产企业，不存在储罐及其

他地下设施。

③泄漏及其他环境污染事故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及相关资料收集，未有化学品泄露事故及其他环境污染事故记

载。

5.2 人员访谈情况

我单位于 2023年 3月对业主单位、高禹村村委、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汽修厂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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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及附近村民等通过现场面谈、电话访谈等形式进行了访谈。2023 年 6月 1 日本

次场调专家评审会结束后，根据专家意见补充完善了人员访谈（详见附件 3）。人

员访谈结果表明，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林，2018 年地块内茶树开始砍伐，2019 年地

块开始平整，2021 年开始建设安置房。地块历史未发生明显变化，无规模化种植及

畜禽养殖，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发生过工业固废及其他外来建筑垃圾堆放或填

埋等情况。

周边地块主要为学校、居民区等，与调查地块基本一致；地块周边为高禹村居

民区。地块周边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各受访人员访谈信息汇总如下表所示，具体人员访谈记录表详见附件。

表 5-1 人员访谈信息汇总表

序号 受访人员 单位 访谈形式 访谈主要信息

1 李先生
天禹汽修

负责人
面谈

1、天禹汽修主要为汽车修理（更换零件、修补

轮胎等），不涉及喷漆等表面处理；

2、无生产废水、工业废气产生。

2 包成义
高禹村村

委会
面谈

1、地块历史为茶林，2019 年开始平整块地，2021
年左右开始建居民房；

2、地块内无外来堆土、填土或垃圾堆放等。
3、地块外东侧为天禹农业和天禹汽修，天禹农业主

要进行粮食烘干收储和水稻育秧，根据季节开放。

4、地块周边其他区域主要为居民区和农田。

3 王宏飞
天子湖镇

环保所

电话

（15968252025）
1、地块内无工业企业；

2、未收到过相关环保投诉，无相关环保记录。

4 李志友

高禹村

（天禹农

业）

电话

（15868253585）

1、地块 2019 年之前为茶林，主要用于种植茶树等，

会施氮磷肥、有机肥等，使用少量农药；

2、地块 2019 年开始平整块地，2021 年左右开始建

设安置房；

3、天禹农业主要进行粮食烘干收储和水稻育秧，季

节性开放。

5 陈建国 高禹村
电话

（15067251698） 1、地块内未见到过垃圾堆放等。

6 杨传志 高禹村
电话

（13819278725）

1、地块内无工业企业；

2、种植茶树期间使用少量农药；

3、地块内未闻到过特殊气味。

7 易永龙 高禹村
电话

（13666510555）

1、地块 2019 年之前为茶林，主要用于种植茶树等，

会施氮磷肥、有机肥等，使用少量农药；

2、地块 2019 年开始平整块地，2021 年左右开始建

设安置房

3、地块内未见到过垃圾中转、填埋。

5.3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资料收集等工作，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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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上种植茶树，22018 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 年开始平整，2021 年开始陆续建

设成高禹村安置房。未做过垃圾中转、填埋，地块内未发现明显的潜在污染迹象，

也未识别出明显的废物填埋迹象。通过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以及历史资料了解，在

地块内未发现存在任何历史或现阶段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和使用的情况。

5.4 各类储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地面

上种植茶树，2018 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 年地块开始平整，并开始陆续建设成高

禹村安置房。不涉及工业生产，现场踏勘未在地块内发现有任何槽罐、地下储罐，

通过人员访谈、现场踏勘以及历史资料的收集了解，地块内无槽罐，无槽罐泄露风

险。地块历史用地时期，无泄漏、也无污染事故发生。

5.5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地面

上种植茶树，2018 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 年地块开始平整，并开始陆续建设成高

禹村安置房。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不涉及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放、倾

倒和填埋等情况。

5.6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及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林，地面

上种植茶树，2018 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 年地块开始平整。2021 年之前地下无

市政生活污水管线布设，2021 年左右开始建设安置房，布设市政生活污水管线，生

活污水统一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管线沿道路铺设，地块内历史和现状均无

工业企业，无地下设施、储罐及工业污水管线等设施。地块历史上未发生过污染泄

露等事故。

5.7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及其所引起的污染物富

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土壤环境的污染物迁移可分为纵向迁移和横向迁移。

土壤污染物纵向迁移主要是由于地块内污染物在不同土层结构的纵向渗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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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地面上为茶树。2018 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 年地

块开始平整，2021 年左右开始陆续建设成高禹村安置房。调查地块内无工业用地、

规模化养殖历史，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放，无槽罐泄漏历史，无管线、沟渠泄

漏历史，因此地块内不涉及污染物纵向迁移。

土壤污染物横向迁移主要是通过地块外污染物由于地下水流动迁移而造成地

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情况。相邻地块主要为居民区及农田，地块周边无工业企

业生产活动，无工业污染源，对本地块的影响较小。地块东南侧约 320m 为安吉天

禹汽修厂，位于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下游，且距离较远，对本次调查地块无

影响。

5.8 检测结果分析

由于调查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地面上种植茶树，2018 年地块内茶树砍伐，

2019 年地块开始平整，2021 年左右开始陆续建设成高禹村安置房。为进一步确定地

块内土壤污染状况，本次结合现场地块情况，在地块内裸露土壤地区布设了 8 个土

壤快筛采样点位，并在地块周边布置了 1 个清洁对照点位。委托浙江鸿博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进行现场采样，采用便携式有毒气体分析仪，如便携式重金属分析仪（XRF）

和光离子化检测仪（PID）进行现场快速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土壤 XRF 重金属快筛

检测结果均未超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采样布点位置图见图 5-2，快筛检测结果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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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本次调查地块土壤快筛采样点位分布图

表 5-2 土壤快筛采样点布设情况

序号 点位
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

布设依据
采样深度

（m）
监测因子

E N

1 S1 119°36′46.098″ 30°50′29.090″

地块历史

无工业企

业，系统

布点法

0-0.2

PID、XRF 现

场快速检测

2 S2 119°36′47.527″ 30°50′28.916″ 0-0.2

3 S3 119°36′45.808″ 30°50′26.657″ 0-0.2

4 S4 119°36′47.218″ 30°50′26.637″ 0-0.2

5 S5 119°36′45.915″ 30°50′24.349″ 0-0.2

6 S6 119°36′47.208″ 30°50′24.349″ 0-0.2

7 S7 119°36′46.021″ 30°50′22.81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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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点位
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

布设依据
采样深度

（m）
监测因子

E N

8 S8 119°36′47.218″ 30°50′22.717″ 0-0.2

9 S0 119°36′42.383″ 30°50′33.503″
地下水相

对上游区

域

0-0.2

表 5-3 本次调查地块快速检测结果汇总

序号 点位
PID 读数

（ppm）

XRF 读数（ppm）

Cu *Zn Pb Cd *Cr Ni Hg As
1 S0 0.3 4 65 22 0.32 40 30 ND 8
2 S1 0.4 3 53 9 0.28 26 34 ND 7
3 S2 0.2 19 76 27 0.27 54 29 ND 12
4 S3 0.2 1 53 20 0.26 46 12 ND 15
5 S4 0.5 1 38 11 0.28 27 40 ND 14
6 S5 0.3 2 65 18 0.30 85 37 ND 13
7 S6 0.4 7 43 22 0.35 44 42 ND 9
8 S7 0.6 3 55 24 0.33 74 ND ND 14
9 S8 0.5 11 59 27 0.31 36 27 ND 12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 2000 5000 400 20 5000 150 8 20
结果评价 /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无锌、

铬相关标准，锌、铬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22）附录 A
中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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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6.1 调查地块及工作基本情况

本地块（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东至安

置房，南至道路，西至道路，北至道路，地块总面积 11588m2。

踏勘期间，地块内已建成居民房，地块内未闻到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亦未发现

明显污染痕迹。同时根据人员访谈了解地块及周边未发生过污染事故，地块内无外来

填土。

相邻区域主要为居民区、农田等，地块外东南侧约 350m为安吉天禹农业（主要

进行稻谷烘干加工、粮食收储和水稻育秧），地块外东南侧约 320m为安吉天禹汽修

厂（主要为汽车修理（零件、轮胎更换等））。安吉天禹农业主要在水稻种植前进行

水稻育秧，收割季节时进行稻谷烘干加工、粮食收储，不涉及其他生产加工活动，水

稻育秧和稻谷烘干加工污染影响较小，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根据分析本次调查地

块地下水流向从西北流向东南，安吉天禹汽修厂位于本次调查地块地下水流向的下

游，且距离较远，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本次调查地块原用途为茶林，规划用地类型为居住用地（07），属于浙环发[2021]21

号中甲类用地，结合前期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资料分析等判断本地块不需要进行采

样检测，为第一阶段调查。

6.1.1 质量控制与质量控制工作安排

本次调查内部质量控制与调查过程同步进行，具体工作流程及安排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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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本次调查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图

本次调查为第一阶段调查，根据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图，本次调查内部质量控制为

调查报告自查。

6.2 调查报告自查

（一）本次调查报告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调查评估指南》、《报告评审指南》等文件进行编制，报告章节设置合理，内容完

整。

（二）本次调查报告内容、附件和附图完整，调查各个阶段调查环节技术合理，

报告无严重质量问题，经修改完善后通过本次内部质量控制。

我单位内部质量控制人员根据本次调查报告的内部质量控制情况，填写了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表，具体详见附件 8。

6.3 调查质量评估及结论

本次调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较为全面，污染物识别合理。调查报告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编制。

本次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符合内部质量控制要求，报告调查结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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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果和分析

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第十四条，属于甲类

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同时满足表 6-1所列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

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

本次调查地块原用途为农用地，种植茶树，规划用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安置地），

属于浙环发[2021]21号中甲类用地且原用途为农用地，结合前期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及资料分析等，并与浙环发[2021]21号文件内容对照分析，判断本地块是否需进行采

样检测。具体分析详见表 7-1

表 7-1 浙环发[2021]21号文第十四条对应条件及符合性分析汇总表

序号 具体条件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业用途、规

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存

或输送

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查林种植面积约

2400m2，地块内 2019年开始平整，2021年左

右开始建设安置房。历史上未曾涉及工矿企

业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有毒有害物质贮

存或输送等情况

符合

2
历史上未曾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

故、废水排放、固体废物堆放、固

体废物倾倒或填埋

调查地块内历史上为茶林，根据现场踏勘及

人员访谈，地块不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

地块内不涉及固体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倾倒

或填埋等情况

符合

3 历史监测或调查表明不存在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

地块历史调查结果表明本地块及相邻地块历

史主要为农田和居民区等，地块所在区域地

下水流向为自西北向东南，西北侧无工业企

业，不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况。根据本

地块西侧紧邻地块的调查：《安吉县天子湖

镇 2021-22、2021-23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报告》，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1-22、2021-23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标准，符合

“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的规划用地要

求，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1-22、2021-23 地块

地块后续无需针对土壤及地下水开展详细调

查及风险评估工作。由此证明本次调查地块

区域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符合

4
现场检查或踏勘表明不存在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迹象的，或者不存在

紧邻周边污染源直接影响

现场踏勘期间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均未发现明

显污染痕迹。相邻地块历史主要为农田和居

民区，地块东南侧约 260m为安吉天禹汽修厂

（主要为汽车修理（零件、轮胎更换等）），

无生产废水、废气等；地块东南侧约 260m的

安吉天禹农业主要在水稻种植前进行水稻育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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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收割季节时进行稻谷烘干加工、粮食收

储，不涉及其他生产加工活动。因此地块内

及周边不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及生产废水

排放。通过地表污染情况和污染源分析进行

确定无污染途径，不存在污染可能性。

5 相关用地历史、污染状况等资料齐

全，能够排除污染可能性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较简单，地块使用情况、

污染状况等相关环保信息均通过现场踏勘及

人员访谈等进行了调查了解，能够排除地块

污染可能性

符合

综上，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第十四条，本

次调查地块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第二阶段采样检测。

本次调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较为全面，污染物识别合理。调查报告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编制。

本次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符合内部质量控制要求，报告调查结论可信。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57

8 结论和建议

8.1 结论

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位于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地块四至范

围：东至安置房，南至道路，西至道路，北至道路，地块总占地面积 11588m2。调查

地块历史上一直为茶园，种植茶树，有部分农药化肥使用，农药污染主要集中于土壤

表层，由于地块目前已建成安置房，表层土壤已发生扰动，因此本次调查不考虑农药

对本地块的影响。2018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年地块开始平整，2021年左右开始

建设安置房。

本次调查地块规划用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安置地），对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年 11月），属于住宅用地（安置地），

属于浙环发[2021]21号中甲类用地。

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浙环发[2021]21号）第十四条，属于甲类

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同时满足表 7-1所列条件的，相应的土壤污染

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可不进行采样检测。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资料分析，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茶园，种植茶树，2018年地块内茶树砍伐，2019 年地块开始平整。地块内无工

业企业生产活动，无工业污染源，且农业活动的污染影响较小。地块周边历史上主要

为农田和居民区等，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地块内表层土壤现场

快筛显示土壤重金属快筛检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其中锌、铬符合《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33/T 892-2022）附录 A中相关限值要求。

综上所述，安吉县天子湖镇 2020-39-2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

的环境质量状况可接受，本次第一阶段调查活动可结束，地块满足居住用地建设要求。

8.2 建议

（1）加强地块环境管理和监管，严禁向地块内堆放任何形式的固体废物或者向

地块内排放污水；严禁向可能产生污染物的企业、团体、组织等单位和个人出租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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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仅针对调查期间调查范围内土壤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不能体

现本次调查结束后该地块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地块环境状况的改变。

建议今后在本地块开发过程中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防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发生。

（3）若在土地开发利用阶段时遇到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停止施工、

疏散人员、隔离异常区、设置警示标志，地块责任单位应及时应对处置并向当地政府

和环保部门报告，在上报的同时应请专业环境检测人员进行应急检测，并根据最终检

测结果制定后续工作程序。

8.3 不确定性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25.1-2019）调查过程中的不确定

分析内容包括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中遇到的限制条件和欠缺的信息，及对调查

工作和结果的影响。

本次调查为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中的第一阶段调查，地块表层土壤环境状况特

征和地下环境条件可能在不同时间段有所不同。此次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明显的污染迹

象不应被视为现场中潜在污染完全不存在的保证，而是根据调查中设定的工作内容、

获得的数据资料、工作时间、现场及工作条件限制（处于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以

及调查原则范围内所得出的调查结果。

本报告结果基于现场采样点位的调查和检测结果，报告结论基于有限的资料、数

据、工作范围、工作时间以及目前可获得的调查事实而做出的专业判断。本次调查所

采集的样品和分析数据不一定能代表场地内的极端情况。

经第一阶段调查，后续地块建设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做好相应防护及环境保护工

作，避免因开发建设导致地下水污染情况发生。若后续地块内地下水涉及开发利用，

应重新开展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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